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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校教育工作小組  

第二十二次會議  

討論摘要  

 

日期：  202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  

時間：  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WP01 室  

 

出席者：  

黎錦棠先生   教育局首席助理秘書長（特殊教育）（主席）  

梁永鴻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張張慧儀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李靜雯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曹達明校長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代表  

陳喜泉校長   香港津貼小學議會代表  

冼權鋒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  

陳家立先生   匡智會代表  

曹偉康先生   香港明愛代表  

李鳳儀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復康總主任  

袁漢林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智障人士服務網絡代表  

梁惠玲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學前殘疾兒童服務網絡代表  

許冠基先生   同心家長會代表  

關潔雲女士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代表  

鄧廣志先生   社會福利署代表  

李㰕琳女士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代表  

黃兆冰女士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特殊教育需要）  

黃珮珊女士   教育局教育主任（特殊教育支援 1）（秘書）  

 

列席者：  

李何淑華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  

葉秀媚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特別任務）  

黃婉燕女士   教育局高級教育主任（特殊教育支援 1）  

曾梓洋先生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1） 1  

郭陳寶蓮女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1） 2  

鍾國棟先生   教育局首席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  

楊凱欣女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 2  

李浩賢先生   教育局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1） 1  

葉穎暉先生   教育局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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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重點  

 

1.  主席歡迎各與會成員出席會議及介紹各組織的新任代表，包

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李鳳儀女士、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學

前殘疾兒童服務網絡代表梁惠玲女士、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

委員會代表李㰕琳女士及同心家長會代表許冠基先生。  

 

2.  通過上次會議摘要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二十一次會議的摘要，摘要將上載至教育

局網頁。  

 

3.  續議事項  

3.1  接續上次會議討論摘要第 5 段的討論，主席簡介特殊學校暨

資源中心（簡稱資源中心）的背景資料及經諮詢有關持份者

後的新發展方向，要點如下：  

(a)  在「學校伙伴計劃」下，我們邀請特殊學校成為資源中心，

支援普通學校推動融合教育，以適切地照顧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這些年來，普通學校在融合教育方面已取得不

錯的進展，我們建議優化資源中心的支援模式，以期更對

應普通學校的支援需要。  

(b)  經與持份者商討，認為資源中心可以「走出去、請進來、

結伴行」的理念，協助普通學校支援校內有智障的學生（尤

其是兼有其他特殊教育需要的智障學生）。具體而言，資

源中心會：  

 「走出去」—舉辦地區／地域或校本的主題工作坊，

與普通學校的教師及教學助理分享經驗；  

 「請進來」—開放課堂環節，讓普通學校的教師及教

學助理觀摩支援智障學生的安排；及  

 「結伴行」—提供「短期暫讀計劃」，支援普通學校

的有嚴重適應困難的智障學生。資源中心亦會為有關

學校的教師及教學助理提供培訓及諮詢，提升他們的

專業能力，以便他們支援完成「短期暫讀計劃」後返

回原校就讀的學生。  

 

3.2 主席邀請與會者表達意見，有關意見歸納如下：  

(a)  有與會者表示，是項優化建議突出「學校伙伴計劃」的特

色，借助智障兒童學校的專長，協助普通學校照顧有智障

的學生。現時的教師培訓課程，亦有安排學員到特殊學校

觀摩，以加深對支援策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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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與會者關注資源中心如何支援普通學校內其他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以及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  

(c)  有與會者認為優化的支援模式有助普通學校照顧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應鼓勵普通學校參與。  

 

3.3  主席回應如下：  

(a)  除了這項計劃支援普通學校照顧智障學生外，教育局亦提

供不同計劃，以支援不同類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例

如支援有讀寫困難學生的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全

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學校支援模式、支援有注

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執行技巧訓練、為有視障

的學生提供的支援計劃、為有聽障的學生提供的增強支援

服務等。群育學校亦透過「短期適應課程」及「學校伙伴

計劃」下的資源中心支援模式，支援普通學校照顧有情緒

和行為問題的學生。  

(b)  教育局將會加強向學校講解「學校伙伴計劃」的優化安排，

如識別到有合適的學生接受「短期暫讀計劃」服務，在學

校取得有關家長的同意後，會由教育局轉介他們參加「短

期暫讀計劃」。  

 

3.4  接續上次會議討論摘要第 6 段有關特殊學校課程（智障學生）

的發展，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特殊教育需要）匯報 2020/21

學年的課程發展工作及專業發展計劃會包括數學科、視藝

科、常識／STEM 教育、體育、生涯規劃教育及中國語文科

等，主要透過校本支援計劃、學習圈、種籽計劃或工作坊形

式進行。  

 

3.5  總課程發展主任並向與會者匯報《特殊學校課程指引》工作

進展。基於「同一課程架構」，特殊學校一般依循香港學校課

程的架構，參考《基礎教育課程指引》、《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以及不同科目的課程文件，發展一套切合學生學習能力和特

性的校本課程。因此《特殊學校課程指引》並非以科目為本，

而是提供方向性指引供學校規劃及推行課程、施行教學和評

估。教育局透過香港特殊學校議會及《特殊學校課程指引》

專責委員會邀請全港特殊學校提名教師參與課程指引核心

部份（草擬稿）的閱覽工作，並在 2020 年 8 月期間把課程指

引核心部份（草擬稿）以「限閱文件」級別分發予委員學校

及議會提名學校的相關教師詳閱，其後於 2020 年 11 月與教

師面談，進一步討論和了解參與閱覽工作的教師對課程指引

核心部份（草擬稿）的看法，現正處理參與閱覽工作的教師

對課程指引草擬稿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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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與會者表示，得知委員會這些年來統整有關特殊學校的課

程，相信委員會成員及專家能為特殊學校課程內容提供發展

方向，並能回應新高中課程的發展。總課程發展主任表示日

後將會收集特殊學校的意見以完備課程指引核心部分的內

容。  

 

3.7  接續上次會議討論摘要第 7 段的討論，主席向與會者簡介為

教師提供有關特殊教育專業培訓的發展，並闡述經與業界商

討的「特殊學校中層領導人員培訓課程」。教育局會委托大專

院校於 2021/22 學年開始承辦該課程，讓特殊學校教師晉升

更高級職位前修讀，初始階段的培訓名額約 20 至 30 名，日

後會視乎需要調整。該課程的修讀時數為 30 小時，屬兼讀模

式，內容涵蓋跨專業人員（包括宿舍部人員）的管理及協作、

資源的規劃及運用、學生入學及轉介的安排、學與教的持續

發展、家校合作等。  

 

3.8  主席邀請與會者表達意見，有關意見歸納如下：  

(a)  有與會者表示課程長約 30 小時但涵蓋的學習內容豐富，

關注課程評估的安排，並建議加入專題探索環節。  

(b)  有與會者表示應讓教師自行選擇選修課程的部分單元。  

 

3.9  局方回應如下：  

(a)  課程以理論為主，配以反思的課業。至於是否加入專題探

究，會與課程提供機構商討。  

(b)  由 2020/21 學年起，教育局引入優化的晉升培訓課程，內

容包括核心（ 30 小時）及選修兩部分（ 60 小時［晉升小

學學位教師／高級學位教師］或 100 小時［晉升高級小學

學位教師／首席學位教師］）。建議的「特殊學校中層領導

人員培訓課程」是為特殊學校教師完成選修部分提供多一

個選擇。  

 

4.  更改工作小組的名稱  

4.1  主席向與會者建議將本工作小組的名稱簡化為「特殊教育工

作小組」，英文為「Task Force on Special Education」，小組的職權

範圍不變。   

 

4.2  與會者一致通過有關建議。主席表示，理論上特殊教育包括

特殊學校的教育及普通學校推行的融合教育，教育局除設立

特殊教育工作小組外，亦有融合教育工作小組。兩個工作小

組有各自的職權範圍，以便分工合作，亦避免外界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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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強化特殊學校專業和輔助人員的支援  

5.1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向與會者簡介，由 2021/22

學年起教育局將會進一步強化資助特殊學校的專業和輔助

人員的支援，並在人事聘任上提供彈性，以配合學校運作和

學生的需要，改善特殊教育的質素。有關措施包括：  

(a)  提升職業治療師及物理治療師的職級；  

(b)  增設護士長職級，學校亦可選擇聘用具精神科護理訓練的

護士；  

(c)  為輕度智障兒童學校提供校巴司機職位，並改善特殊學校

校巴司機的職級；及  

(d)  容許學校將教師助理、廚師、校巴司機及看守員的職位空

缺換取現金津貼，用以招聘相應的臨時輔助人員或購買有

關的服務。  

 

5.2  與會者歡迎有關的優化措施，相關的關注歸納如下：  

(a)  有與會者關注有特殊學校學生跨區上學。  

(b)  有與會者關注特殊學校在獲批校巴司機職位之前，需先備

有校巴，查詢教育局會否舉辦工作坊教授如何申請校巴。 

 

5.3  主席的回應如下：  

(a)  特殊學校的學位轉介安排較普通學校複雜，學校的收生區

域分基本區和延伸區，學校需為基本區學生提供校車服

務，學校亦會借助校車服務取錄住區較遠的學生，學校和

家長可以商討如何幫助跨區上學的學生的交通安排。  

(b)  一般而言，特殊學校會按需要向相關慈善基金申請撥款購

買校巴，亦有很多成功個案，特殊學校間可作經驗分享。 

 

6.  為特殊學校離校生提供的支援  

6.1  主席與成員分享，教育局、社會福利署（社署）、職業訓練局

及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在 2020 年 11 月 25 日的聯席會議

上就進一步加強對特殊學校離校生的支援的一些建議：  

 

(a)  特殊學校加強識別高危個案及支援離校生和他們家庭，並

盡早轉介高危的個案及其家庭往社署資助的殘疾人士地

區支援中心或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以便有關中心為他們的

家庭提供協助。此外，學校繼續為準離校宿生制定轉銜計

劃，幫助他們重返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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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學校教職員提供培訓及相關的資訊，教育局會聯同社署

為學校教職員（包括學校社工及宿舍部舍監等）舉辦培訓

及經驗分享，以提升他們照顧宿生及支援宿生家長的專業

知識及能力；  

(c)  加強特殊學校和社署轄下的地區支援服務單位的聯繫，例

如特殊學校校長加入社署轄下地區康復服務協調委員會，

掌握地區內的康復服務新近發展資訊；及  

(d)  加強支援家長的需要，學校可擴展家長教師會（家教會）

的角色，舉辦關顧家長情緒支援需要的活動，並向家長介

紹社署的熱線服務，以便他們有需要時能即時求助。  

 

6.2  與會者的有關意見歸納如下：  

(a)  與會者認同上述四個方向進一步加強支援特殊學校離校

生。  

(b)  與會者認為不論是否屬高危個案，也應及早提供支援。由

於學生離校後的屬區，或有別於學校所在地區，故此，學

校除了聯繫本區的社署地區支援服務，亦需建立他區的支

援網絡。支援照顧者（學生的家長）是重要的工作，讓他

們明白面對的問題，並適時尋求協助。  

(c)  有與會者指家長面對的壓力，在初期未必浮現，故此識別

高危個案的評估宜定期進行。為了協助家長面對突發的危

機，除了向他們宣傳有關的支援服務及熱線，亦要讓他們

知道如何面對難題或壓力，並儘快尋求協助。  

(d)  有與會者表示，家長向誰尋求協助，通常建基於信任程度。

如學校與社署地區支援服務建立協作，建議由其中一方作

主導。  

(e)  有與會者表示，要讓家長知悉社區內有不同的支援服務，

特別是地區院舍或支援中心，以配合特殊學校離校宿生的

需要。  

(f) 有與者表示，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委員會）不時

發布家長關注課題的資訊及舉辦家長工作坊，當中包括紓

緩家長的情緒及壓力，為家長提供支援。另有與會者表示，

委員會以「家長智 Net」網頁宣揚正向教育，當中為家長

提供的訊息，對家長身心都有裨益。  

6.3  主席表示，特殊學校學生及其家長面對離校的轉變，需要持

續的支援，期望大家共同努力讓離校生盡早獲得合適的成人

服務，融入社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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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殊學校宿舍部提供暫託宿位服務的可行性  

7.1  主席表示，現時特殊學校中，有 22 所附設由教育局資助的宿

舍部，為有長期住宿需要的視障、聽障、肢體傷殘、中度智

障及嚴重智障的學生提供宿舍服務；至於群育學校，其院舍

服務是由社會福利署資助。行政長官在 2020 年《施政報告》

提出，政府會探討在有剩餘宿額的特殊學校宿舍部，於長假

期期間為有需要的原校畢業生提供暫託宿位服務，作為紓緩

照顧者壓力的其中一項措施。教育局現正與業界商討有關建

議，以便跟進。  

 

7.2  有與者表示建議的暫託宿位服務，要顧及學校的個別校情，

需要從長計議。  

 

7.3  主席表示稍後會再與業界商討合適的安排。  

 

8.  特殊學校宿舍部的監管  

8.1  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1）1 向與會者簡介特殊學校宿舍部

的服務及現行的監管安排。為加強協助特殊學校更有系統地

管理宿舍部及支援宿生，在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下持續改善

及發展有關工作，教育局會與社會福利署協作，為特殊學校

的人員包括宿舍部舍監、學校社工及相關人員提供培訓；教

育局亦會借鑑社署編訂的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及相關指

引，輯錄適用於特殊學校宿舍部的指引，載於《學校行政手

冊》內。我們會就指引內容諮詢業界、特殊學校議會及有相

關社會服務經驗的辦學團體的意見。  

 

8.2  主席表示，該指引闡述為宿生提供的支援服務，使特殊學校

有系統地處理重要的工作。教育局亦會參照是份指引，更針

對性地監察特殊學校宿舍部的運作，以及協助學校持續改善

及發展宿舍服務。  

 

9.  「融情 特教」（SENSE）網頁  

9.1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特別任務）向與會者介紹

將推出的「融情 特教」（SENSE）網頁。主席表示該網頁會

有連結介紹學校的亮點，預計新網頁在 2021/22 學年推出。  

 

9.2  有與會者關注網頁會否支援手機版。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

育／特別任務）回應指該網頁設有手機版，以繁體中文、英

文及簡體中文顯示，亦加入無障礙功能以方便有關人士閱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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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10.1  首席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向與會者介紹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及闡釋關閉該中心的建議。要點如下：  

(a)  前教育委員會特殊教育小組在其 1996 年 5 月的報告書提

出為當時的輔導班或特殊教育班的教師提供所需的專業

支援，建議設立一個資源中心，集中他們所需要的資源，

以及統籌輔導教材的製作。前教育統籌局遂於 2000 年 9

月在巴富街設立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及後在 2006 年 4 月

遷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至今。  

(b)  隨著社會的進步，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均穩步發展，有關

資訊大多可從互聯網及其他途徑獲得，而教導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教師近年亦可透過參加不同類型的專業發展

活動，交流經驗及分享心得。此外，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的

使用率一直偏低，未能達到預期效益，因此，建議由

2021/22 學年起，結束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的營運。  

 

10.2  與會者同意關閉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的建議。有與會者關注如

何處置該中心現存的書籍、報告及實體資源套等。主席回應

表示，大部分報告的電子版已上載教育局的網頁。另外，教

育局會檢視中心的館藏，有參考價值的書籍會轉移存放在局

內其他組別或安排轉贈公共圖書館，而實體教材套／教學資

源套則會歸還捐贈的原校。  

 

11.  殘疾歧視條例個案研究小組  

11.1  主席向與會者報告「殘疾歧視條例個案研究小組」成立的背

景及解散該小組的建議，重點如下：  

(a)  早於 2002 年，教育局設立調解機制，以處理及解決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及／或其家長的不滿或投訴，包括殘疾歧

視。如學校在校本機制及程序處理有關投訴時未能達成和

解，教育局會透過「殘疾歧視條例個案研究小組」（個案

研究小組）研究有關個案，並找出解決辦法。教育局會考

慮個案研究小組的建議及可動用的資源等因素，就家長和

學校之間的調解條款作出決定，並推行經協議的措施。  

(b)  解散該小組的建議基於以下原因：  

-  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推動融合教育的發展，共融文化已

植根校園，學校與家長極少因殘疾歧視而衍生糾紛； 

-  學校設有校本機制處理投訴，包括有關殘疾歧視的個

案。此外，由 2017/18 學年起，所有公營及直接資助

計劃學校已實行「優化學校投訴管理安排」，處理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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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學生或公眾人士提出與其學校一般日常運作或內

部事務有關的投訴；及  

-  自個案研究小組於 2002 年成立至今近二十年，只在

2005 年處理過一宗個案，業界尋求個案研究小組協助

的需要極低。  

 

11.2  與會者對解散該小組沒有意見。  

 

12.  特殊學校的持續發展  

12.1  就特殊學校的發展，主席向與會者簡介自 2014/15 學年起為

特殊學校提供的優化措施，包括推出專項津貼、增加額外專

責人員及改善宿舍部人手編制等，讓學校有更豐富的資源和

專業能力支援學生和宿生。在 2021/22 學年，教育局亦會推

出優化措施（詳見上文第 5.1 段），以改善特殊教育的質素。 

 

12.2  主席邀請與會者就推動特殊學校的持續發展給予意見，與會

者提出：定期檢視現時特殊學校的硬件設施並作調整；改善

特殊學校小學部的中層管理人手、把在同時開設中、小學部

的特殊學校擔任高級小學學位教師的有關年資視作等同在

特殊學校擔任高級學位教師的年資作為晉升特殊學校校長

的考慮；提供清晰指引協助學校分辨教師所持的師資培訓是

否可受聘／轉任於小學部；容許特殊學校中小學部教師互調

（不受限於教師所持的師資培訓是否可受聘／轉任於小學

部）及相應計算其薪酬；提升 8 班或以下附設宿舍部的特殊

學校校長的編制職級；加強學校非教學人員（包括宿舍部員

工）的專業培訓、在群育學校增設教師助理編制；改善為中

度智障兒童提供教師助理的計算方法；提供宿舍部廚房購買

用具及設施的專項津貼。  

 

12.3  另有與會者希望相關政府部門提供誘因予僱主以聘用特殊

學校畢業生、跟進庇護工塲的固定工種限制員工轉投及融入

社會工作的流動性等問題。  

 

12.4  主席表示會按照實際情況考慮與會者提出的關注，以期進一

步提升特殊學校的教育質素。  

 

13.  其他事項  

13.1  有與會者表示會議討論的議題需要政府跨部門處理，建議有

關的政府部門緊密協作，處理有關議題。主席表示現時已經

設有相關的平台，例如，教育局會與職業訓練局、社署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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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殊學校議會每學年舉行聯席會議，以加強聯繫，並分享

各種服務的發展情況和相關資訊，協助特殊學校為學生提供

適切的服務。此外，教育局與社署、衞生署及醫院管理局的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亦有協作機制，以提升幼小銜接的效

能。  

 

13.2  有與會者建議在特殊學校增設言語治療師的高級職位以作

督導工作，提升學校部助理文書主任的職級，制定安排處理

過剩專責人員，讓「修訂的行政津貼」有關學校員工（如工

友）的薪酬調整與公務員的薪酬加幅掛勾。主席回應表示十

分重視學校言語治療方面的發展，現時特殊學校均設有言語

治療師，在普通學校亦提供了加強言語治療服務，特殊學校

如有需要，可向教育局言語治療服務組尋求諮詢及協助。有

關編制上的人手過剩情況，學校應知悉並及早作出部署。至

於有關「修訂的行政津貼」的建議，是整個業界的事宜，教

育局因應學校的需要，已為所有公營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提

供行政主任人手／資源，以減少教師和校長的行政工作。  

 

14. 是次會議於下午 12 時 50 分結束。  

 

15.  下次會議日期，秘書處將另行通知各成員。  


